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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0 分 
地點：臺北校區 L 棟 2 樓大會議室/高雄校區 C 棟 3 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丁斌首校長 
出席人數：應到：54 人，實到：52 人(詳出列席名單) 
列席人數：應到：12 人，實到：11 人(詳出列席名單) 

紀錄：王雯珊 
壹、 主席致詞： 

本週五(3 月 24 日)晚上 6 時於圓山飯店舉辦 65 週年校慶感恩餐會，週六為校慶

活動日，請各單位全力配合進行相關活動。  
貳、確認前次會議決議紀錄及執行情形：請見第 8～9 頁 
參、單位報告：請見附件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校「教師休假研究辦法」第 7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人力資源處提) 
說明： 

一、教師休假研究申請時間由原 4 月底調整為 12 月底，爰擬配合修正計算教師人

數採計時間以每年 10 月校務資料庫為基準。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教師休假研究辦法」第 7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財團法人實踐大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第 7 條、第 14 條

修正草案，提請審議。(總務處提) 
說明： 

一、依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112 年 1 月 6 日北市勞資字第 1126002129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2 年 3 月 1 日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財團法人實踐大學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組織章程」第 7 條、第 14 條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教師休假研究人數，以每年

十月北、高校區編制內教師人數分

別計算，不得超過百分之一為原

則，不足一人部分，得以四捨五入

計，同一學系(程)同一期間以不逾

一人為限；休假研究之教授原擔任

課程，由相關教師分擔授課，不得

因此增聘專任教師。 

第七條 教師休假研究人數，以每年四

月北、高校區編制內教師人數分別

計算，不得超過百分之一為原則，

不足一人部分，得以四捨五入計，

同一學系(程)同一期間以不逾一人為

限；休假研究之教授原擔任課程，

由相關教師分擔授課，不得因此增

聘專任教師。 

配合教師休

假研究申請

時間，修正

教師人數計

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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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會委員及正(副)主任委員之任期均為

三年，工友代表連選得連任，連任人數不得超

過二分之一；連任人數超過二分之一時，抽籤

決定取消連任之校區，並由取消連任之校區依

第六條規定進行工友代表之遞補。 
校區工友人數為一人時，不受前項規定所限。 
主任委員連派得連任，並得依職務變動，隨時

改派之。 

第七條 本會委員及正(副)主
任委員之任期均為三年，工

友代表不得連選連任，但校

區工友人數少於三人時得

連選連任；主任委員連派得

連任，並得依職務變動，隨

時改派之。 

配合勞動局

要求修正。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後公布實施，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修正時亦

同。 

第十四條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

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文字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校「國際暨兩岸交流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審議。(國際事務處提) 

說明： 
一、為符合本校全英授課學位學程整合改制、師資聘任與課程規劃，原訂院級課程

委員會與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並送校務會議審核。現因英語學位學

程已設置院級單位，其相關會議及規劃皆由該學程自訂辦法審議，爰擬修正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及第 7 條條文，以符現況。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2 年 1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國際暨兩岸交流委員

會會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國際暨兩岸交流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組成，由副校長、

高雄校區主任、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資長、

國際長、人資長、財務長、入學

服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本委員會由校長兼任主任

委員，並擔任會議主席，另由國

際長兼任執行長，承主任委員之

命，綜理本委員會各項行政事務。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由

下列人員組成：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國

際暨兩岸事務副校長、高雄校

區主任、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圖資長、

國際長、人資長、財務長、入

學服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 
二、選任委員： 

1.教師代表：本校各院遴選專

任教師代表一人 
2.學生代表：本國生與境外生

代表一至二人。 
3.校外代表：由校長遴聘產、

官、學界表現優良之教授、

學者專家及畢業校友三至

五人。 

刪除選任委員

組成、任期及

遞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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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委員之任期隨職務調整；選任

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選

任委員於任期中因故無法繼續執

行其職務時，應由原推選單位另推

選委員遞補，繼任委員任期以補足

原委員所遺任期現為限。本委員會

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並擔任會議

主席。另由國際暨兩岸事務副校長

兼任執行長，承主任委員之命，綜

理本委員會各項行政事務。 
第三條 本委員會必要時得由校長

遴聘產、官、學界表現優良之教

授或學者、專家擔任校外顧問，

顧問聘期一年，得連任之。 

 1.本條新增。 
2.必要時聘任

校外顧問。 

第四條 本委員會執掌如下: 
一、審議國際暨兩岸交流事務總

體政策與策略。 
二、審議國際暨兩岸交流發展計

畫與預算。 
三、其他國際暨兩岸交流相關事

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執掌如下: 
一、審議國際暨兩岸交流事務總體

政策與策略。 
二、審議國際暨兩岸交流發展計畫

與預算。 
三、其他國際暨兩岸交流相關事

項。 

條次變更。 

 第四條 本委員會另設置院級課程委

員會與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國際企業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國際

企業英語學士學位學程與智慧服

務管理英語學士學位學程開設之

課程、科目級學分等相關事宜與教

師聘任、評鑑與升等等其他依法規

應行審議或交議事項。審議委員簽

請校長遴選之，其委員會設置要點

另行訂定。 

1.本條刪除。 
2.本校已設置

英語學位學

程院級單

位，故不再

由國際暨兩

岸交流委員

會為權責單

位。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

同。 

校務會議改為

行政會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校國際地區及大陸地區姊妹校合約狀況，提請審議。(國際事務處提) 
說明： 

一、依據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11110 期研 8 數據，本校姊妹校總數為 262 所，其中

34 所具雙聯學制合約(請見第 10 頁)。 
二、本校與姊妹校合作項目相關資料請見第 11～24 頁。 
三、本校與姊妹校合約狀況，已於 111 年 12 月 13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國

際事務處處務會議及 112 年 1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國際暨兩岸交

流委員會會議通過，提報行政會議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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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五：本校「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教務處提) 
說明： 

一、為因應現今教育環境需求及鼓勵教師製作磨課師課程，爰擬修正本校磨課師課

程實施要點。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2 年 3 月 17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遠距教學委員會會議

通過。 
三、修正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推動數位學習，鼓勵教師透過國

內外知名線上學習平台開設大型開

放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英文簡稱 MOOCs)，提供

學生多元學習管道，特訂定「實踐

大學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一、實踐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

動數位學習，建立本校數位

課程，鼓勵教師開設大型開

放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英文簡稱

MOOCs，以下簡稱磨課師課

程)，特訂定「實踐大學磨課

師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依據現今數位

學習型態修正

要點訂定依據。 

二、本要點所稱之「磨課師課程」係指

經教學發展中心審核及公告之課

程，可為： 
(一)國際線上學習平臺所開設之課

程。 
(二)國內線上學習平臺所開設之課

程。 
(三)其他經遠距教學委員會審查通

過之課程。 
磨課師課程每單元影片應提供一個

完整的學習概念，影片長度以 5 至

15 分鐘為宜，不得採用隨堂錄影。 

二、實施方式 
(一 )本要點所指磨課師課

程，係指透過本校指定

之磨課師平台上傳教學

內容，並配合教學進度

進行翻轉教室之實體課

室討論。 
(二)開發之磨課師教材，每一

教材單元的影片應提供

一個完整的學習概念，

每一段影片，長度以 5
至 15 分鐘為宜，不鼓勵

隨堂錄影，其影片格式

為 MPEG-4。每一教材

單元應配合至少 1‐3 小

時之翻轉教室實體課室

討論。 
(三)磨課師課程之教學內容

應採用影音及簡報或動

畫等數位教材，配合線

上或課室進行點名、評

量測驗、討論互動、作

業繳交等方式來實施課

程。 

修正磨課師課

程開課及修課

規範。 

三、獎勵 
(一)數位教材編撰獎勵 

三、獎勵 
(一)經「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委

修正磨課師課

程教材獎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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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實踐大學遠距教學委員會」

審核通過者，每門課程獎勵上限

15,000 元。同一課程，獎勵以一

次為限。 
獲得校外磨課師計畫補助者，依

據補助機關規定辦理。 
如多位教師合授課程，應於申請

時，將教材獎勵之分配比例明

載。 
(二)開課獎勵 

1.申請資格：前學期開設之磨課

師課程。 
2.獎勵方式：經「實踐大學遠距

教學委員會」審核通過者，

每門磨課師課程獎勵上限

6,000 元。 
3.每門課程每學期至多申請一

次為限。 
(三)助理獎助學金依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員會」審核通過者，給

予 每 學 分 獎 勵 2,500
元，最高獎勵三學分

7,500 元。 
(二 )審查通過之磨課師課

程，其教材製作獎勵，

依本校遠距教學課程獎

勵要點辦理。 
(三)助理獎助學金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訂定開課獎勵。 

四、學分採計方式 
(一)學生修讀前需提出申請，經開課

單位審核通過；每門課程之授

課時數至少應 6 小時以上；達 6
小時核算為 0.5 學分，達 12 小

時核算為 1 學分，超過 12 小時

仍核算為 1 學分。 
(二)課程學分可跨學期累計，累積達

2 學分後，應於教務處公告受理

時間內，繳交相關文件(如修課

證書或擷取完課證明)，由教務

處送各開課單位審查，學分採

計登錄於次學期。 

四、核發學分 
(一)本校學生修習磨課師課

程，經授課教師評核考

試成績及格者，核發該

課程學分。 
(二)非本校學生修習磨課師

課程需繳交學分費用，

經授課教師評核考試成

績及格者，核發該課程

學分。 

依據實踐大學

自主學習微學

分課程實施要

點，同步修正學

分採計方式。 

 五、資料留存規範 
磨課師課程之教學大綱、教

材內容、互動紀錄、評量紀

錄及作業報告等，須依資料

屬性各別由教務處所屬權責

單位永久保存，以供日後查

詢及審閱相關資料之用。 

1.本點刪除。 
2.資料保存規

範併入下點

次。 

五、權利與義務 
(一)凡經審核通過開課之磨課師課

程，其數位教材之製作及使

用，應符合著作權法等智慧財

產權相關法令規定，如有涉及

六、著作權相關規範 
(一)凡經審核通過開課之磨

課師課程，所完成之影

音教材，其智慧財產權

屬本校，著作人格權屬

1.點次變更。 
2.修正著作權

相關規範。 
3.聲明著作權

規範首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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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或侵權行為，將依相關法

律規定辦理。 
(二)完成之影音教材其智慧財產權

歸屬學校所有，著作人格權屬

原授課教師。惟全部課程內容

須放置在本校指定之磨課師平

台。 
(三)本校磨課師課程完成之數位教

材 (含非本校教師完成之部

分)，除作為教學及互動教材

外，本校得以指定為相關課程

之共同教材、產學合作或推廣

教育方式提供外界使用。 
(四)授課教師於課程結束後 1 個月

內，應檢附相關執行成果，由

教學發展中心存查，以供日後

分析統計及審閱資料之用。 

仍歸開課教師所有。惟

全部課程內容須放置在

本校規定之磨課師平台

內，且本校得評估磨課

師課程實施及教學成

效，作為日後推動之參

考依據。 
(二)本校磨課師平台除作為

教學及課程互動外，不

得作為其他用途或違法

之情事，並應遵守智慧

財產權相關規定。如有

涉及犯罪或侵權行為將

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依相關法律

規定。 
4.規範智財權

歸屬。 
5.學校使用範

疇。 
6.說明資料留

存規範。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經費

及學校相關經費支應。 
七、本要點所需之經費，由教育

部相關獎補助款支應。 
1.點次變更。 
2.增列經費支

應項目及視

每年經費狀

況調整補助

與獎勵額度。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

定辦理。 
 1.本點新增。 

2.訂定未盡事

宜依學校相

關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

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本點未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一點  為推動數位學習，鼓勵教師透過國內外線上學習平臺開設大型開放線上課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英文簡稱 MOOCs)，提供學生多元學習管道，特

訂定「實踐大學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  經遠距教學委員會審核通過者，每門課程獎勵上限

15,000 元。同一課程，獎勵以一次為限。 

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二目  獎勵方式：經遠距教學委員會審核通過者，每門磨課師

課程獎勵上限 6,000 元。 

第五點第二項  完成之影音數位教材其智慧財產權歸屬學校所有，著作人格權屬原授

課教師。惟全部課程內容須放置在本校指定之磨課師平臺。 

提案六：擬訂定本校 112 學年度行事曆，提請審議。(教務處提) 
說明：草案請見第 25～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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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本校「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第 6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學生事務處提） 
說明： 

一、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6 條、第 7 條、第 19 條、第 28 條及第 42 條訂定，並配

合本校組織規程修正(請見第 33～41 頁)。 
二、本案業經本校 111 年 6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實踐大學校園傳染病防治計畫」第 6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陸、本計畫附件緊急應變小組職掌表暨任務分

工編組表配合本校組織規程滾動式修正，

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1.本條新增。 
2.配合本校組織規

程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指裁示：無 

柒、散會(上午 11 時 48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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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11 年 11 月 22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本校「環境保護暨勞工安全衛生委員

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部分修正如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一般行政工作由總務處環

安組負責並依實際需要分設學務(軍訓/生輔

/衞保)、總務(事務/營繕/環安)、財務、人力

資源等相關專業管理小組，分別負責研議、

協調及建議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相關

事務。管理小組之組成及管理辦法另訂之。 

總務處： 
111 年 12 月 5 日實總字第 1110013576 號公告。 

提案二：本校「教師研究社群實施要點」第 7
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研究發展處： 
依會議決議辦理。 

提案三：因應「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擬修正本校相關法

規，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研究發展處： 
1.「實踐大學學術研究獎補助辦法」：112 年 3

月 15 日實研字第 1120002672 號公告。 
2.「實踐大學鼓勵教師指導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辦法」：112 年 3
月 15 日實研字第 1120002673 號公告。 

3.「實踐大學教師研究社群實施要點」：112 年

3 月 15 日實研字第 1120002674 號公告。 
4.「實踐大學教師發表研究成果之作者所屬單

位處理原則」：112 年 3 月 15 日實研字第

1120002675 號公告。 
5.「實踐大學舉辦學術研討會經費補助辦法」：

112 年 3 月 15 日實研字第 1120002676 號公

告。 
6.「實踐大學獎勵優秀人才作業要點」：112 年

3 月 15 日實研字第 1120002677 號公告。 
7.「實踐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

法」：112 年 3 月 15 日實研字第 1120002678
號公告。 

8.「實踐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112 年 3 月

15 日實研字第 1120002679 號公告。 
9. 「實踐大學教研人員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

要點」：112年3月16日實研字第1120002725
號公告。 

人力資源處： 
「實踐大學獎勵教師進修辦法」：111 年 11 月

26 日實高人字第 1110014317 號公告。 
提案四：本校「教師請假辦法」第 3 條第 8 款 人力資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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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員請假辦法」第 3 條第 8 款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111 年 11 月 26 日實高人字第 1110014316 號公

告。 

提案五：本校「職技人員資位晉升辦法」第 4
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本案緩議，會後請人資處對與會主管做

問卷調查後再提案，掌握二原則：不限

定英語、獎勵代替必備。 

人力資源處： 
已於 111 年 12 月對主管進行問卷調查，並於

112年 2月 22日職工考核委員會會議討論修正

草案，擬提送下次行政會議審議。 

臨時動議及建議事項 
提案一：近來屢接獲反映，有學生蹲在地下停車場入口抽菸，隨地亂丟菸蒂，影響人車安全

及校園環境，擬請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決議：請學務處於車道入口張貼禁菸公告及衛教告示，違者以校規處理。 

學生事務處執行情形： 
1.111 年 11 月 22 日完成停車場入口禁菸公告及衛教告示，每學期透過多元管道(電視牆推播、

學校電子郵件、衛保組臉書、IG 及衛保組官方帳號)宣導菸害防制相關衛教，並不定時更新

禁菸公告及衛教告示牌。 
2.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週已完成重新張貼禁菸公告及衛教告示，並新增臺北市新興菸品管

理自治條例、免付費戒菸專線及戒菸管道，提醒師生勿觸法。 
3.本校因應教育部來函及菸害防制法，修正相關要點如下： 
(1)依菸害防制法規定：本校為全面禁菸(含電子菸)場所，違反規定於校內吸菸者，將依校規議

處或依菸害防制法處新臺幣 2,000 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 
(2)禁菸年齡提高至 20 歲，違規者須接受戒菸教育，且任何人不得供應指定菸品必要組合元件

予未滿 20 歲之人。 
(3)任何人不得使用、製造、輸入、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類菸品及未經審查通過之指定菸

品。 
(4)戒菸衛教需求請洽學務處衛保組沈護理師，分機：3315。 
(5)各行政及教學單位負責所屬系館場地內吸菸行為之規勸與制止。 
(6)學生若發現違規吸菸行為，請就近向師長反映，轉知生輔組依校規處理。 
(7)如發現學生嚴重吸菸熱點，請向軍訓室負責菸害稽查窗口反映，加強巡查次數。 
(8)若遇屢勸不聽之違規教職員工及學生，請通知以下單位協助處理違規事件。 

衛保組，分機：3311 
軍訓室，分機：3722 
人資處，分機：1307 
檢舉服務免付費專線：0800-53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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